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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地政局 110年第 2 次性別平等專責小組定期會議紀錄 

 

壹、時 間：110年 10月 20日上午 10時 

貳、地 點：本府 307會議室 

參、主 席：黃召集人建華  

肆、出(列)席人員：詳如簽到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李慧美 

伍、主 席 致 詞：（略） 

陸、推 動 事 項：(詳會議資料) 

一、 機關首長擔任性平專責小組會議主席案：  

秘書室報告： 

經洽市府性別平等辦公室，可透過以下方案，即可達成指標： 

(一)機關首長(局長)參與性平相關教育訓練與研習會議。 

(二)機關首長(局長)以線上或實體課程方式參與性別主流化課程。 

二、各委員會成員任一性別比例均應達三分之一以上，以期全面落實性別平權： 

(一)秘書室報告： 

本局計有 27 個委員會(小組)，目前尚有 3 個委員會委員任一性別未

達 1/3標準，分別為 1.重劃科：桃園市政府市地重劃會、2.地用科：

桃園市政府受託審查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變更申請案件專

責審議小組、3.地權科：桃園市政府耕地租佃委員會。 

(二)蕭委員巧如： 

桃園市政府市地重劃會依設置要點聘任委員，俟下屆委員遴聘時儘量

以女性委員為優先原則。 

(三)邵委員俊宏： 

桃園市政府受託審查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變更申請案件專

責審議小組，本委員會一年一聘，刻正研擬相關候選委員，屆時簽辦

遴聘時配合以女性委員為優先，以期委員任一性別成員人數，不低於

全部成員人數 1/3。 

(四)詹委員君正(溫森祿代理)： 

桃園市政府耕地租佃委員會，本租佃委員會出席佃農代表由公所推薦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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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續請公所盡量委請女性代表出席，以符合比例原則。 

(五)黃委員翠紋： 

依中央政策，各機關應遵循性別平等政策綱領具體要求持續推動各委

員會任一性別比例不低於 1/3原則，用意為透過不同性別的參與，達

到政策規劃目標。建議修正相關委員會規定讓不同性別人員參與，終

期目標為各委員會均能具備性別觀點。 

(六)吳委員宜臻： 

近年來整體社會性別平權意識逐步成長，肯定地政局對委員會任一性

別比例提升的努力，建議在達成任一性別 1/3的比例過程中，可註記

改進相關說明。 

(七)主席裁示： 

請各業務科室於委員會(任務編組)任期屆滿或異動時，簽辦優先遴聘

少數性別委員，以符合任一性別比例達 1/3之目標，以及加註改進方

式使資料呈現更充實。 

三、自辦 CEDAW 教育訓練實體課程之內容應與受訓對象業務具關連性： 

(一)人事室賴庭婕報告： 

本局於 9/22 及 9/29 日自辦實體課程訓練符合相關作業之規定，課

程包含暫行特別措施、直、間接歧視以及多元性別權益等 3大主題。

課程講師為台灣人權促進會施秘書長授課，內容包消除對婦女一切形

式歧視公約(CEDAW)三大核心原則，並籍由進一步探究直接、間接歧

視與實質平等在生活中出現的例子，於工作及生活中落實性別平等。 

(二)主席裁示： 

請人事室及各地政事務所自辦 CEDAW 教育訓練實體課程應配合相關

規定辦理。 

四、性別平等政策方針辦理成果：(報告內容，詳會議資料附件 3) 

(一)吳委員宜臻： 

建議統計指標桃園市各地政事務所「法律諮詢」性別人數，在統計上

區分各地政事務所及各區諮詢性別人數，從長期趨勢可分析各區資源

之分布，供施政之參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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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主席裁示： 

依委員建議事項辦理。 

五、性別主流化執行成果：(報告內容，詳會議資料附件 4) 

主席裁示： 

照案通過。 

六、性別平等業務推動相關策略與措施及執行情形報告討論：  

(一)計畫案性別影響評估： 

1.重大施政計畫：「委託地籍整理及土地分配專業服務案」—航空城開發科 

(1)吳委員宜臻： 

本案為指標性案件，在執行過程中可從相關的統計數據樣態從中發

現問題，如都市開發中性別、年齡及族群、職業類別做為未來參考。

建議與委外廠商在業務發展過程中收集相關統計數據加以分析提

供施政相關措施。 

(2)主席裁示： 

請航開科在執行過程中，在階段性工作完成後，再彙整相關應用統

計數據後，可適時地將成果呈現作為分析。 

2.非重大施政計畫：「平鎮價到 2.0－『平鎮區總量管制學校行情資訊』」

—平鎮地政事務所 

(1)吳委員宜臻： 

本案將桃園市土地持有狀態反映在平鎮所服務的區域，從建物不同

坪數、不同對象及不同族群的背景統計資料。建議將研究資料公開

提供社會大眾參考。以及統計資料可加入年齡做分析。 

(2)陳委員銘隆： 

平鎮所「平鎮價到 2.0－平鎮區總量管制學校行情資訊計畫」性別

影響評估案件，統計近 3年實價登錄資料買受人購屋資訊，如學區

範圍、首購族、男女性別比例、購屋成交價格、建物型態等相關報

告公開於本所官網供民眾參考，並提供給平鎮區的學校紙本及電子

檔，提供民眾選購平鎮區房地產之參考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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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主席裁示： 

請平鎮所依委員意見納入評估計劃，使評估更為完整充實。 

(二)性別統計指標： 

1.黃委員翠紋： 

建議在附件 7，部分統計指標(如項次 4.桃園市大陸地區人民在台取

得或移轉不動產之性別人數)再加註男女比例，以呈現統計資料的一

致性。 

2.主席裁示： 

依委員建議事項辦理。 

(三)性別分析：「開發桃園捷運綠線 G06-G12站對購屋偏好影響」—桃園

地政事務所：  

1.游委員貞蓮： 

桃園所提出「桃園捷運綠線 G06-G12站點周邊不動產買賣案件之性別

分析」，探討在捷運周邊，男女購屋的比例。G06-G12目前都在規劃施

工階段，未來在捷運不同的開發階段及通車後觀察不動產的交易情形，

提供給社會大眾作參考。 

2.黃委員翠紋： 

建議後續逐步擴大捷運周邊範圍作分析，分析資料可與市府其他局處

作為桃園捷運的政策之參考。 

3.吳委員宜臻： 

肯定這份分析報告，承辦以統計迴歸分析讓我們了解設定的目標(首

購族與捷運)是否相關。以線性迴歸分析做結論，相當用心。 

4.主席裁示： 

捷運是個百年大計，地政局前期資料整理的部分，提供給府內其他局

處後續運用規劃參考。捷運的開發，在不同時間購屋族有不同的考量，

請桃園所跟著時間的推移持續觀察捷運線購屋的偏好。 

(四)性別預算： 

1.秘書室報告： 

本局 111年性別總預算為 124萬 7千元，將於 111年本局第 1次專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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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組會議檢視後提交市府主計處。 

2.主席裁示： 

依期程辦理。 

(五)具體行動措施：「『與里同心‧與齡同樂』樂齡里民地政業務宣導計畫

里民齊參與‧性平非標語」—中壢地政事務所             

1.陳委員振南： 

中壢所在關懷據點的政令宣導活動，發現參與里民將近九成為女性，

但在活動現場提出問題的以男性居多。經調查，年長的男性參與度意

願較低、以及男性對不動產權益較為關心。本所透過宣導攜伴參加及

事先調查辦理活動的關懷據點較為關心的議題作為宣導內容的設計。 

2.黃委員翠紋： 

建議在計畫上敘述，本(110)年度辦理宣導活動中發現參與活動的男

女性別比例懸殊問題，如何在明(111)年改進及提升計畫目標等說明。 

3.主席裁示： 

依委員意見辦理。  

(六)結合企業、民間組織或鄰里社區，共同推動具性別平等之政策、計畫、

方案、措施：「『守護祖產，全面出擊 3.0』-贈與繼承女兒不缺席」

—地籍科 

1.彭委員佳雯(王亞芸代理)： 

本科作業之『守護祖產，全面出擊』為 106年開始推行，1.0版為辦

理說明會，會中以問卷方式進而發現各轄區不同的問題。2.0為精進

版，以個案輔導方式處理。本年度因疫情關係，說明會延期，為持續

提供民眾辦理繼承案件的服務，維持專案小組個案輔導方式處理。 

2.吳委員宜臻： 

建議本案執行成果應加註性別預算，並依各階段作業以百分比呈現執

行成果。 

3.黃翠紋委員： 

建議執行成果書面資料應有計劃緣起、行動策略。說明計畫起始過程

(1.0、2.0、3.0版)以及本次推動 3.0的目標為何？並將「兩性平權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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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正為「性別平權」。 

4.主席裁示： 

請依委員建議辦理。 

(七)EDAW教材案例及對民眾推展性別平等宣導：土地繼承登記-男女均有

繼承權—八德地政事務所 

1.何委員俊男： 

本所自製教材部分，後續將配置台語版及客語版。希望亦能藉由行動

工作站下鄉服務將性別平權觀念提供給中老年人了解。 

2.黃委員翠紋： 

建議用語一致性，如女性、男性取代男女、婦女及男子等。 

3.主席裁示：請依委員建議辦理。 

柒、落實市府推動性別主流化，促進機關於政策、計畫或方案規劃與執行時，融

入性別觀點，主動創新推展性平等措施：「關懷據點跨機關聯合服務」計畫

(桃園市政府推動性別平等獎勵-金桃獎提報) —桃園地政事務所 

一、游貞蓮委員： 

關懷據點服務從 106年持續至今，結合戶政、國稅、地稅局及本市三大地

政士公會以公私協力跨機關聯合服務。主動走入社區照顧關懷據點，透過

相關的政令宣導地政知識及繼承平權相關法規，使長者對繼承法規在性別

平權上有正確認知，兩性平權更加落實。 

二、黃翠紋委員： 

建議撰寫計畫需有層次感，與性別平等之關聯性應有計畫實施目標、實施

策略。將性別觀點融入業務程度如承辦人員如何具備性別觀點、如何將性

別觀點具體融入到業務。開發及運用資源情形，可加入守護祖產系列過程

以及與其他局處的聯合服務。創意及創新程度，在宣導上有何不同之處，

是否有別於以往的宣導方式。影響程度建議在呈現成果時應注意質化與量

化成果填寫性質。 

三、吳宜臻委員： 

建議撰寫計畫時編排方式能更清楚明瞭。適當的將執行成果以數據表示。 

四、主席裁示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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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委員建議修正撰寫呈現方式。  

捌、臨 時 動 議：無。 

玖、散 會 時 間：上午 12時 30分。 


